
附件1-1

钦州市市容市貌管理考核表（A、Ｂ类）

责任单位：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受检项目名称：

	类别
	考评项目
	检　查　考　核　内　容
	分值
	评　分　标　准　（分　值）
	得分
	备　注

	A、B类城区道路（公共场所）（100分）
	（一）占道经营管理（30分）
	1.沿街人行道、车行道、绿地、花坛内无乱摆乱卖等违规占道经营现象；无“马路市场”等现象。
	10
	人行道、车行道、绿地、花坛内有乱摆乱卖等占道现象扣0.1分/处。出现5个以上摊点群或马路市场的扣0.2分/处。
	
	现场检查

	
	
	2.沿街商场、店铺无跨门槛经营现象；无占用人行道和商场（店）门口空地、走廊乱摆放灯箱广告和广告牌（水牌）、乱堆放杂物现象。
	5
	占用人行道和商场（店）门口空地、走廊乱摆放灯箱广告和广告牌（水牌）、乱堆放杂物等的扣0.1分/处。
	
	

	
	
	3.无占道冲洗车辆现象。
	5
	发现占道冲洗车辆的扣0.2分/处。
	
	

	
	
	4.沿街已依法取得临时占道许可的摊（亭）点，必须严格控制审批占用城市道路和公共场所进行各类经营活动。严格控制审批占用城市道路和公共场所进行各类宣传促销活动，取得许可手续的，必须严格按照许可的内容进行宣传促销活动。
	5
	发现未严格按照许可的内容进行经营活动的扣0.1分/处。不按规定审批占用城市道路和公共场所进行各类宣传促销活动的扣0.2分/次；发现未严格按照许可的内容进行宣传促销活动的扣0.1分/处。
	
	

	
	
	5.主要街道路口及重点部位周边50米可视范围内不存在乱摆乱卖摊（亭）点等现象。
	5
	主要街道路口及重点部位周边50米可视范围内存在摊（亭）点的扣0.2分/次。
	
	

	
	（二）施工工地管理（15分）
	1.施工现场应设置不低于1.8米高的围墙或镀锌瓦，围挡规范、符合规定，无建筑材料乱堆乱放等现象；外墙应干净整洁、美观大方，不影响市容市貌。
	5
	施工现场未按规范要求打围的扣0.5分/处；施工现场未按标准打围，打围不符合规范的扣0.2分/处；施工现场建筑材料乱堆乱放的扣0.1分/处。
	
	

	A、B类城区道路（公共场所）（100分）
	（二）施工工地管理（15分）
	2.建筑工地沿街建筑施工工地符合文明施工的要求，工地出入口设置规范、出入口道路平整、坚实，硬化设置；进出口道路要进行硬化处理，有必要的冲洗及降尘设施；排水设施符合标准。
	5
	工地进出口道路无硬化处理扣0.5分/次；无冲洗、降尘设施的分别扣0.5分/次；排水设施不符合标准的扣0.5分/处。
	
	现场检查

	
	
	3.出入工地的工程车辆密闭覆盖运输，无洒落、流溢污染路面现象，车身、轮胎无带泥上路污染路面现象；施工污水无直接排放路面，污水横流的现象；无占道搅拌混凝土、砂浆等建筑材料的现象。
	5
	进出施工现场的车辆带泥上路污染路面扣0.5分/ 5平方米；发现占道搅拌混凝土和堆放沙石、钢筋水泥等建筑材料现象的扣0.5分/次。施工污水横流的扣0.5分/处。
	
	

	
	（三）户外广告管理（10分）
	1.沿街无牛皮癣、小广告等乱涂乱写、乱张贴的现象。
	5
	发现有牛皮癣、小广告等乱涂乱写、乱张贴现象的扣0.1分/处。
	
	

	
	
	2.沿街无破损残旧的广告条幅、门店招牌。
	5
	发现有破损残旧的广告条幅、门店招牌的扣0.1分/处。
	
	

	
	（四）公共环境管理（25分）
	1.沿街无乱倒生产生活污水现象，无成堆的垃圾现象；辖区内经批准的易产生垃圾的便民摊点应设置垃圾桶，无垃圾落地、污水横流现象；临街店铺居民装修产生的建筑垃圾应随产随清放置室内，无堆积室外的现象。
	5
	发现乱倒生产生活污水、沿街垃圾成堆的扣0.1分/处；辖区内经批准的易产生垃圾的便民摊点应设置垃圾桶，有垃圾落地、污水横流现象的扣0.1分/处；临街店铺居民装修产生的建筑垃圾应随产随清放置室内，有堆积室外现象的扣0.1分/处。
	
	

	
	
	2.沿街人行道、公共场所无车辆（包括机动车、非机动车、人力车等）乱停乱放现象。
	5
	沿街人行道、公共场所车辆（包括机动车、非机动车、人力车等）乱停乱放的扣0.1分/处。
	
	

	
	
	3.辖区内主干道两侧无违法搭建的临时性建（构）筑物。
	5
	在上述地段发现违法的临时性建（构）筑物扣0.2分/处。
	
	

	
	
	4.沿街商家店铺门无违规设置的商招、店招、雨篷、遮阳篷、轮式活动棚。
	5
	违规设置的商招、店招、雨篷、遮阳篷、轮式活动棚等的扣0.5分/处。
	
	

	A、B类城区道路（公共场所）（100分）
	（四）公共环境管理（25分）
	5.沿街两侧无乱悬挂拖把、扫把等杂物，无乱晾晒衣服等现象；无擅自修筑连街斜道、垫坡等。
	5
	发现沿街两侧有乱悬挂拖把、扫把等杂物，乱晾晒衣服等现象的扣0.1分/处；擅自修筑连街斜道的扣0.2分/次。
	
	现场检查

	
	（五）“门前三包“管理（5分）
	临街单位、商场、店铺严格落实签订“门前三包”制度，门前整洁美观，与街景特点相协调。
	5
	未签定“门前三包”责任书扣0.5分/宗。
	
	

	
	（六）社会监督（15分）
	1.新闻媒体曝光。
	4
	被市级以上媒体曝光的，调查属实，确属辖区责任的扣0.5分/次。
	
	

	
	
	2.群众投诉。
	5
	对市民强烈反应的热点问题，市长热线“12345”通知后，未按要求及时整改或整改落实不到位的扣1分/件，未及时回复的扣1分/件；市政“12319”服务热线通知后，未按要求整改或整改落实不到位的扣0.5分/件，未及时回复的扣0.5分/件。
	
	

	
	
	3.上级检查督查。
	6
	市委、市政府领导批示责令改正或批评的，未按要求及时整改或整改落实不到位的扣1分/件，未及时回复的扣2分/件；市直主管部门（市城市环境综治办）发出通知未按要求整改或整改落实不到位的扣0.5分/件，未及时回复的扣1分/件；市直城建监察部门对城区（管委）城建监察执法队伍下达督察通报、转办件等，未按要求整改或整改落实不到位的扣0.5分/件，未及时回复的扣1分/件；在全市重大城市管理活动或重大迎检工作中造成严重不良影响的，每件次扣5分。
	
	

	A、B类城区道路（公共场所）（100分）
	（七）奖励加分
	1.获得市级表彰表扬、市委市政府领导批示表扬或者市级以上新闻媒体宣传表扬的。
	
	每次奖励2分。
	
	

	
	
	2.获得自治区级以上表彰表扬的。
	
	每次奖励5分。
	
	


考评时间：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考评人：

附件1-2
钦州市市容市貌管理考核表（C类）

责任单位：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受检项目名称：

	类别
	考评项目
	检　查　考　核　内　容
	分值
	评　分　标　准　（分　值）
	得分
	备　注

	C类城区道路（公共场所）（100分）
	（一）占道经营管理（30分）
	1.沿街人行道、车行道、绿地、花坛内基本上无乱摆乱卖等违规占道经营现象；无“马路市场”等现象。
	10
	人行道、车行道、绿地、花坛内有乱摆乱卖等占道现象扣0.1分/2处。出现5个以上摊点群或马路市场的扣0.1分/处。
	
	现场检查

	
	
	2.沿街商场、店铺基本上无跨门槛经营现象；无占用人行道和商场（店）门口空地、走廊乱摆放灯箱广告和广告牌（水牌）、乱堆放杂物现象。
	5
	占用人行道和商场（店）门口空地、走廊乱摆放灯箱广告和广告牌（水牌）、乱堆放杂物等的扣0.1分/2处。
	
	

	
	
	3.沿街基本上无占道冲洗车辆现象。
	5
	发现占道冲洗车辆的扣0.1分/处。
	
	

	
	
	4.沿街已依法取得临时占道许可的摊（亭）点，控制审批占用城市道路和公共场所进行各类经营活动。控制审批占用城市道路和公共场所进行各类宣传促销活动，取得许可手续的，按照许可的内容进行宣传促销活动。
	5
	发现未按照许可的内容进行经营活动的扣0.1分/处。不按规定审批占用城市道路和公共场所进行各类宣传促销活动的扣0.1分/次；发现未按照许可的内容进行宣传促销活动的扣0.1分/处。
	
	

	
	
	5.主要街道路口及重点部位周边100米可视范围内不存在乱摆乱卖摊（亭）点等现象。
	5
	主要街道路口及重点部位周边100米可视范围内存在摊（亭）点的扣0.2分/次。
	
	

	C类城区道路（公共场所）（100分）
	（二）施工工地管理（15分）
	1.施工现场应设置不低于1.8米高的围墙或镀锌瓦，围挡规范、符合规定，无建筑材料乱堆乱放等现象；外墙应干净整洁、美观大方，不影响市容市貌。
	5
	施工现场未按规范要求打围的扣0.2分/处；施工现场未按标准打围，打围不符合规范的扣0.1分/处；施工现场建筑材料乱堆乱放的扣0.1分/处。
	
	现场检查

	
	
	2.建筑工地沿街建筑施工工地符合文明施工的要求，工地出入口设置规范、出入口道路平整、坚实，硬化设置；进出口道路要进行硬化处理，有必要的冲洗及降尘设施；排水设施符合标准。
	5
	工地进出口道路无硬化处理扣0.5分/次；无冲洗、降尘设施的分别扣0.5分/次；排水设施不符合标准的扣0.5分/处。
	
	

	
	
	3.出入工地的工程车辆密闭覆盖运输，无洒落、流溢污染路面现象，车身、轮胎无带泥上路污染路面现象；施工污水无直接排放路面，污水横流的现象；无占道搅拌混凝土、砂浆等建筑材料的现象。
	5
	进出施工现场的车辆带泥上路污染路面扣0.5分/5平方米；发现占道搅拌混凝土和堆放沙石、钢筋水泥等建筑材料现象的扣0.5分/次。施工污水横流的扣0.5分/处。
	
	

	
	（三）户外广告管理（10分）
	1.沿街基本上无牛皮癣、小广告等乱涂乱写、乱张贴的现象。
	5
	发现有牛皮癣、小广告等乱涂乱写、乱张贴现象的扣0.1分/处。
	
	

	
	
	2.沿街基本上无破损残旧的广告条幅、门店招牌。
	5
	发现有破损残旧的广告条幅、门店招牌的扣0.1分/处。
	
	

	
	（四）公共环境管理（25分）
	1.沿街基本上无乱倒生产生活污水现象，无成堆的垃圾现象；辖区内经批准的易产生垃圾的便民摊点应设置垃圾桶，无垃圾落地、污水横流现象；临街店铺居民装修产生的建筑垃圾应随产随清放置室内，无堆积室外的现象。
	5
	发现乱倒生产生活污水、沿街垃圾成堆的扣0.1分/处；辖区内经批准的易产生垃圾的便民摊点应设置垃圾桶，有垃圾落地、污水横流现象的扣0.1分/处；临街店铺居民装修产生的建筑垃圾应随产随清放置室内，有堆积室外现象的扣0.1分/处。
	
	

	C类城区道路（公共场所）（100分）
	（四）公共环境管理（25分）
	2.沿街人行道、公共场所基本上无车辆（包括机动车、非机动车、人力车等）乱停乱放现象。
	5
	沿街人行道、公共场所车辆（包括机动车、非机动车、人力车等）乱停乱放的扣0.1分/处。
	
	现场检查

	
	
	3.道路两侧基本上无违法搭建的临时性建（构）筑物。
	5
	在上述地段发现违法的临时性建（构）筑物扣0.2分/处。
	
	

	
	
	4.沿街商家店铺门基本上无违规设置的商招、店招、雨篷、遮阳篷、轮式活动棚。
	5
	违规设置的商招、店招、雨篷、遮阳篷、轮式活动棚等的扣0.5分/处。
	
	

	
	
	5.沿街两侧基本上无乱悬挂拖把、扫把等杂物，无乱晾晒衣服等现象；无擅自修筑连街斜道、垫坡等。
	5
	发现沿街两侧有乱悬挂拖把、扫把等杂物，乱晾晒衣服等现象的扣0.1分/处；擅自修筑连街斜道的扣0.2分/次。
	
	

	
	（五）“门前三包”管理（5分）
	1.临街单位、商场、店铺签订落实“门前三包”制度，门前整洁美观，与街景特点相协调。
	5
	未签定“门前三包”责任书扣0.5分/宗。
	
	

	
	（六）社会监督（15分）
	1.新闻媒体曝光。
	4
	被市级以上媒体曝光的，调查属实，确属辖区责任的扣0.3分/次。
	
	

	
	
	2.群众投诉。
	5
	对市民强烈反应的热点问题，市长热线“12345”通知后，未按要求及时整改或整改落实不到位的扣1分/件，未及时回复的扣1分/件；市政“12319”服务热线通知后，未按要求整改或整改落实不到位的扣0.5分/件，未及时回复的扣0.5分/件。
	
	

	C类城区道路（公共场所）（100分）
	（六）社会监督（15分）
	3.上级检查督查。
	6
	市委、市政府领导批示责令改正或批评的，未按要求及时整改或整改落实不到位的扣1分/件，未及时回复的扣2分/件；市直主管部门（市城市环境综治办）发出通知未按要求整改或整改落实不到位的扣0.5分/件，未及时回复的扣1分/件；市直城建监察部门对城区（管委）城建监察执法队伍下达督察通报、转办件等，未按要求整改或整改落实不到位的扣0.5分/件，未及时回复的扣1分/件；在全市重大城市管理活动或重大迎检工作中造成严重不良影响的，每件次扣5分。
	
	现场检查

	
	（七）奖励加分
	1.获得市级表彰表扬、市委市政府领导批示表扬或者市级以上新闻媒体宣传表扬的。
	
	每次奖励2分。
	
	

	
	
	2.获得自治区级以上表彰表扬的。
	
	每次奖励5分。
	
	


考评时间：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考评人：

附件2

钦州市环境卫生管理考核表
责任单位：
	类别
	序号
	考　　　评　　　内　　　容
	应得分
	扣分原因
	扣分
	得分

	街

道

清

扫

保

洁

质

量
	A

类

街

道︵

一

级

街道

︶
	1
	道路上（包括人行道、路牙边）不准有烟头、果皮、纸屑、甘蔗皮、塑料袋等零散垃圾，每㎡≥3个，扣0.1分。
	5
	
	
	

	
	
	2
	道路上不准有杂草，即是已铺好的路面，人行道。发现有杂草有连片现象≥1㎡的扣0.2分，管理部门发出通知后逾期不整改的加扣0.5分。
	4
	
	
	

	
	
	3
	道路上不准有污泥积水、零星砖块和连片沙石，发现一处连片沙石和污泥积水≥2㎡的扣0.3分（下雨天除外）。
	4
	
	
	

	
	
	4
	全路段不准有连片垃圾和散装垃圾、袋装垃圾堆积。袋装垃圾发现一袋扣0.1分；其他发现一处扣0.2分。
	4
	
	
	

	
	
	5
	路面上要保持整洁，不准有人畜粪便，发现一处扣0.3分。
	3
	
	
	

	
	
	6
	花带边、雨水口整洁，每发现一处有连片杂物滞留扣0.3分。
	3
	
	
	

	
	B

类

街

道︵

二

级

街道

︶
	7
	道路上不准有烟头、果皮、纸屑、甘蔗渣皮、塑料袋等零散废弃物。发现每㎡≥5个扣0.1分，发现连片垃圾一处扣0.2分。
	4
	
	
	

	
	
	8
	道路上不准有袋装垃圾及堆积现象。发现一处扣0.2分。
	3
	
	
	

	
	
	9
	无污泥积水、积沙和杂草。天气状况良好时，道路上、路牙边、人行道等不准有污泥积水、积沙（无下水道的路面除外），发现一处≥3㎡扣0.2分，有杂草现象≥2㎡扣0.2分。
	4
	
	
	

	
	
	10
	道路上不准有人畜粪便。发现一处扣0.2分。
	2
	
	
	

	街

道

清

扫

保

洁

质

量
	C

类

街

道︵

三级街道和小街小巷

︶
	11
	无垃圾堆积，包括袋装垃圾等。每发现一处扣0.1分。
	3
	
	
	

	
	
	12
	无污水积泥，无杂草。道路上、路牙边等不准有污泥积水（下雨天除外）。发现一处≥5㎡扣0.1分，发现有杂草现象≥2㎡扣0.1分。
	2
	
	
	

	
	
	13
	无积沙碎石、无零散垃圾。道路上发现有连片积沙碎石和垃圾，每发现一处扣0.2分，零散垃圾按每㎡≥8个扣0.3分。
	3
	
	
	

	河

道

沟

渠

管

理
	14
	水域和沿岸滩涂应保持清洁，无垃圾、粪便、动物尸体、枯死植物等漂浮物和废弃杂物。每发现一处扣0.1分。
	2
	
	
	

	
	15
	水域沿岸防护堤、沿江码头应保持干净整洁，无垃圾和堆积物品。每发现一处扣0.1分。
	2
	
	
	

	
	16
	船舶应保持干净，垃圾、污水等不得直接排入水体。发现一次扣0.2分。
	1
	
	
	

	公

共

场

所
	17
	主要公共场所按一级道路保洁标准保洁。（2）一般性的娱乐、游览、比赛、交通集散场地等，以及室内的菜场、农贸集市的清扫、保洁，不得低于二级道路保洁标准。（3）露天菜场和农贸集市周围的清扫和保洁，不得低于三级保洁标准。（4）经批准设置的饮食、果品、农产品等摊位，摊点及周围2m范围内应无垃圾杂物和其它污物污迹，摊位应整洁。（5）公共场所周围环境应整洁，无乱堆杂物、存留垃圾、人畜粪便和污水。（6）公共场所的绿地、花坛、亭阁、假山、喷泉、水池等，经常保持整洁、美观，无垃圾、杂物、腐叶和悬挂污物。（7）公共广场地面应干净，无明显灰沙和污物，无人畜粪便。广场雕塑、广告、宣传画廊、围栏等设施完好清洁，无明显污迹。（8）公共场所四害密度符合国家标准。
每发现一处不达标扣0.5分。
	8
	
	
	

	公

厕
	18
	有专人管理，有保洁制度、镜子和洗手池，有指示标志，且整洁无损；公厕整洁,无蜘蛛网、地面无乱丢纸屑，四害密度符合国家标准等，蹲位、尿池、池眼及时冲洗，无尿碱、便迹、无恶臭；外环境应整洁，无乱堆放、无乱搭盖、无乱张挂，公厕周围无垃圾、污水等污物，无“牛皮癣”小广告。发现一项不达标扣0.1分。
	3
	
	
	

	果皮箱、垃圾屋、垃圾桶
	19
	箱、屋、桶干净整洁、完好无损，摆放合理，垃圾及时清运，无垃圾外溢，周边地面干净无污物。发现一项不达标扣0.1分。
	4
	
	
	

	垃圾

中转站
	20
	四害密度符合国家标准，垃圾转运设施齐全、整洁、有效；基本无恶臭、无苍蝇；垃圾日产日清，不堆积。发现一项不达标扣0.2分；发现有人在中转站翻选垃圾的扣0.5分。
	3
	
	
	

	垃

圾

运

输
	21
	车容整洁，车况良好，车牌号码完整，车体外部无污物、灰垢，标志清晰；运输垃圾应密闭，在运输过程中无垃圾扬、撒、拖挂和污水滴漏；垃圾装运量应以车辆的额定荷载和有效容积为限，不得超重、超高、超速运输；运输装卸垃圾应按指定地点和作业要求分类堆放，不得乱倒、乱卸、乱抛垃圾。每发现一处不达标扣0.3分。
	3
	
	
	

	保洁专用车辆管理
	22
	作业车车容整洁、车体外部无污物和夹带垃圾、标志清晰，运输无撒漏；人力三轮车完好率达到90%以上；人力三轮车保持整洁无破损。每发现一项不达标扣0.2分。
	5
	
	
	

	文

明

作

业
	23
	保洁人员必须配带反光安全防护标志，统一着装，保持衣冠整齐，佩戴工号牌，并设置保障作业安全的警示标志；保洁人员在清扫保洁作业中，不得将垃圾、泥沙扫入下水道，每班清扫作业必须清除果皮箱内垃圾；保洁工具应摆放整齐，保洁范围内有工具房的，应存放在工具房内，垃圾收集车不得横向占道；洒水车作业应发送警示信号提醒路人，并应控制适当的水压和行速，避免妨碍路人；夜间作业不得大声喧哗，洒水车应调低音量，避免影响市民休息。
作业人员不配带安全防护标志每人/次扣1分；
其他每发现一次扣0.1分。
	5
	
	
	

	环

卫

作

业

组

织

管

理
	24
	（1）有健全的组织领导机构，有专职环境卫生管理人员，并正常开展日常监管工作。（2）有较稳定的清扫保洁队伍，定期培训环卫作业人员；按国家规定与聘请人员签订劳动合同，并办理“养老、医疗、失业、工伤”保险。（3）建立健全环境卫生管理制度；实施环境卫生管理日、周、月、季检查、评比、考核。（4）保障工人能够享有法定休息权利，按时足额发放工资福利。（5）保障作业安全，严格作业规范，无死亡事故和重伤事故发生。
第（1）至（5）项每发现一项不达标扣0.5分；
在环卫作业过程中，因环卫工人违反操作规程而发生死亡事故的，每死亡1人扣5分，每重伤1人扣2分。
	5
	
	
	

	社

会

监

督
	25
	（1）被市级以上媒体曝光的，调查属实，确属辖区责任的扣0.3分/次。（2）对市民强烈反应的热点问题，市长热线“12345”通知后，未按要求及时整改或整改落实不到位的扣1分/件，未及时回复的扣2分/件；市政“12319”服务热线通知后，未按要求整改或整改落实不到位的扣0.5分/件，未及时回复的扣1分/件。（3）市委、市政府领导批示责令改正或批评的，未按要求及时整改或整改落实不到位的扣1分/件，未及时回复的扣2分/件；市直主管部门（市城市环境综治办）、市环卫处发出通知未按要求整改或整改落实不到位的扣0.5分/件，未及时回复的扣1分/件；在全市重大城市管理活动或重大迎检工作中造成严重不良影响的，每件次扣5分。
	15
	
	
	


注：
1. 考评总分为100分；
2. 单项得分若为负数，则将该项所占分值全部扣完为止，不再追加扣分；
3. 考评得分在95分以上（含95）为优秀，得分90－95分（不含95）为良好，得分85－90（不含90）为合格，得分85分以下为不合格。
　－2－
－1－　

